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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李依潔

電話：05-5522667

傳真：05-5340615

電子信箱：ylhg20518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本府社會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社老二字第11105177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於111年3月16日召開「研商志願服務業務

相關事宜會議」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3月22日衛部救字第1111360540號辦

理。

二、本會議紀錄副知本府相關局處，有關志願服務紀錄冊編碼

及申請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獎勵等事項，請依決議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文化觀光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計畫處、本府農

業處、本府水利處、本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建設處、雲

林縣衛生局、雲林縣警察局、雲林縣稅務局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

副本：雲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、本府社會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111/03/25

1112620067


